
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阎政办函〔2024〕35号

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阎良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相关工作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《阎良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9月 3日

（联系人：常鲨 电话：1347467608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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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良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

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根据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《关于开展全

市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市资源发〔2024〕112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安排部署，统筹构

建“10年一次普查、年度动态监测”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综

合调查监测体系，每年产出成果。本年度开展国土调查与林草湿

调查地类专项对接（以下简称地类对接），全面解决我区林草湿

调查监测植被覆盖类型与国土调查二级地类不一致问题。按照

“统—分—统”的原则，坚持统一底版、统一标准、统一时点，

一体化开展全区普查工作，查清全区范围内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

数量、质量、结构及其管理等情况，进一步丰富自然资源调查成

果，深化完善“三调”一张图，为森林草原湿地管理、造林绿化

适宜空间评估、编制“十五五”规划、支撑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发

展以及荒漠化综合防治、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基础数

据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地类对接工作。全区以国家逐级下发的预判图斑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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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

的统一标准，按照国土调查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原则，对预判结

果逐一核实确认和调查举证，将地类核实确认结果逐级报厅局共

同审核确认后报国家审核。不一致图斑地类经国家核实确认后及

时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。地类对接形成的林地、草地、湿

地等范围内的二级地类图斑作为普查基本单元。普查可在国土调

查确定的同一个二级地类图斑内，根据林地经营管理需要，对原

有的细碎散乱林地小班进行调整优化，但不得突破国土调查的二

级地类图斑。

（二）调查工作。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，参

考有关调查成果，基于数字正射影像图，开展图斑区划，采取样

地调查、遥感监测、档案更新、补充调查、现地核实等多种方法，

摸清林草湿资源数量、质量、结构等情况，荒漠化沙化土地的类

型、面积、程度、分布、治理情况，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

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

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53号）落实管理

属性和管理边界。以统一地类对接完成后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

果中的二级地类图斑为基础调查并标记可造林绿化的图斑。全区

按照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和建库规范，建设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

查数据库逐级汇交。对于需形成总体面积的调查监测指标，采用

内外业结合的图斑调绘方法开展全面调查，其他指标采用抽样方

法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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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汇总分析。基于数据库，汇集和处理调查数据，开展

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利用状况、森林草原湿地植被状况、生产力状

况和荒漠化沙化状况及沙化土地治理情况分析，编制森林草原湿

地荒漠化普查报告，制作专题图件，产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

查成果，形成国土绿化空间基础数据。

三、组织分工

成立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区级普查工作专班，统筹安排，

组建由资源规划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共同参加的调查队伍，共

同开展全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。

资源规划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审核普查成果，经区政府

确认后，逐级报市级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审

核。

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样地调查。

区水务局负责配合做好图斑地类核查、外业调查和地类举

证，对判断为湿地的地块提供相关佐证资料，确保湿地资源调查

准确。

区财政局负责落实普查工作经费，确保物力、财力投入，保

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各街办负责协助配合开展普查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落实普

查人员，做好图斑地类核查、外业调查和地类举证，提供相关佐

证资料。

四、进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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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前期准备（2024年 4—8月）。成立区级普查工作专

班，制定下发工作方案，研究部署工作，明确任务分工、职责要

求等。

（二）样地调查（2024年 4—9月）。开展森林草原湿地荒

漠化年度监测样地调查，同步完成地类对接不一致图斑地类确认

和核实举证。

（四）成果报告（2024年 12月底前）。迎接上级对普查成

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工作。普查成果经质量验收合格后，按

要求统一汇交，并集成到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，实现对自然

资源调查信息统一使用和管理。

（五）数据库建设（2025年 5月底前）。根据国家级检查验

收通过的普查结果，建设区级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库。

（六）统计汇总（2025年 4—5月）。基于数据库，逐级汇

总产出全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数据。编制区级普查成

果报告。

五、提交成果

提交成果主要包括数据库、统计表、专题图、成果报告等。

（一）数据库。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库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

样地数据库、图斑数据库等成果数据库，基础数表、计量模型及

参数数据库等基础支撑数据库，国土造林绿化空间基础数据库。

（二）统计表。包括反映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利用状况、林草

植被状况、湿地健康状况、森林草原湿地生产力，以及荒漠化沙



— 6 —

化、可治理沙化土地及沙化土地治理情况等一系列成果统计表。

（三）专题图。包括林草资源分布图、林草生态评价图、荒

漠化沙化土地分布图，以及重点区域专题图等。

（四）成果报告。区级报告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全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由专班统一

领导，在专班办公室具体组织下有序开展。专班成员单位要各司

其职、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，加强技术指导和信息共

享，做好进度和质量控制，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普查坚持勤俭节约，充分利用现有调查成

果和资料，避免重复投入。普查经费由区级财政予以保障解决。

根据任务和计划安排列入相应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，确保足额到

位，保障普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三）安全保障。建立安全保障机制，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，

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

确保普查工作的人身、财产、廉政安全。严格落实国家信息安全

制度，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，确保普查数据安全，未

经审核通过的普查成果，一律不得向社会公布。

附件：阎良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专班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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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阎良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专班组织机构

一、专班领导机构

组 长：郭 强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张园林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王 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许冬松 资源规划分局局长

魏 娜 区财政局局长

刘新愿 区水务局局长

各街道办主任

职责：负责统一领导，统一部署，组织协调和工作督导，全

面推动全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；审定普查工作方案和

成果，研究决策重大事项，解决重大问题。

二、专班办公室

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。

主 任：王 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许冬松 资源规划分局局长

副主任：朱永顺 区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

李军锋 资源规划分局副局长

张雅婵 区财政局党委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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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锋 区水务局副局长

各街道办分管领导

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区农业农村局、资源规划分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水务局、各街道办业务科室负责人组成，负责贯彻落实专班领

导决策，负责全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具体实施落实；

负责专班日常工作，做好与省市上级部门具体工作对接协调。


